
主題精選：原地價 📝 未讀

共收錄 2 篇文章。

1. 原地價之認定

發布日期: 2021-04-08

內文

• (一) 原地價之意義：原地價，指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詳言之，課徵土地增值稅時，

計算土地漲價總數額，所採用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

1. 第一次規定地價後，未經過移轉之土地，採原規定地價為原地價。第一次規定地價後，曾

經移轉之土地，採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

2. 所稱原規定地價，係指中華民國53年規定之地價；其在中華民國53年以前已依土地法規定

辦理規定地價及在中華民國53年以後舉辦規定地價之土地，均以其第一次規定之地價為原

規定地價（平§38Ⅱ）。要言之，原規定地價係指第一次規定地價。

• (二) 原地價認定之特殊情形：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原地價未更動；免徵土地增值稅，原地價須更動。

1.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後再移轉：

2. 配偶相互贈與後再移轉：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於再移轉第

三人時，以該土地第一次贈與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

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土稅§28-2Ⅰ）。

3. 信託後再移轉：因信託移轉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於所有權再移轉時，以該土地不課

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一次經核定之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

課徵土地增值稅（土稅§31-1Ⅰ）。

4. 農業用地移轉課徵增值稅：①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土地稅法中華民國89年1月6日

（此日為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日，總統於89年1月26日公布，並自89年1月28日施行）修正施

行後第一次移轉，或取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後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

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即民國88年7月1日公告之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

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土稅§39-2Ⅳ）。②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土地稅法

中華民國89年1月6日（此日為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日，總統於89年1月26日公布，並自89年1



月28日施行）修正施行後，曾經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

稅時，以該土地最近一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

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土稅§39-2Ⅴ）。

5. 公共設施保留地變更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再移轉：公共設施保留地經變更為非公共設施

保留地後再移轉時，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

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土稅§39Ⅱ）。

6. 免徵土地增值稅後再移轉：

7. 繼承後再移轉：因繼承取得之土地再行移轉者，以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為原地

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繼承前領回區段徵收抵價地之地價，高於繼承

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者，應從高認定（土稅§31Ⅱ）。

8. 公地出售後再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公有土地再移轉，以實際出售價額為原地價，計算

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土稅§30-1①）。

9. 公地贈與後再移轉：各級政府贈與之土地再移轉，以贈與契約（指公契，非指私契）訂約

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土稅§30-1①）。

10. 私地贈與後再移轉：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私立學校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私有土

地，以贈與契約（指公契，非指私契）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

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土稅§30-1②）。

11. 協議價購後再移轉：徵收前之協議價購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以協議價購契約（指公

契，非指私契）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

稅。

12. 土地徵收後再移轉：土地徵收後再移轉，以補償費發給完竣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

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7. 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後再移轉：區段徵收領回抵

價地後第一次移轉時，應以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

回抵價地之地價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

土地增值稅（土稅§39-1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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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地價之認定

發布日期: 2019-05-23

內文

各位同學好

地政士考試將近，有關土地稅法規部分，應注意土地增值稅有關「原地價」與「減徵」之認定

概念，茲舉例如下：

某甲參與市地重劃後配回之土地贈與其妻乙，嗣後妻乙再將該土地出售於丙。試問乙得否主張

重劃後土地移轉增值稅之減徵規定？於計算土地漲價總數額時，其原地價以何為準？試說明

之。

• (一) 涉及法規：

1. 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但於再移轉第三人時，以該土地第一次贈與前

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2.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四十。

• (二) 適用說明：

本題甲將土地贈與其妻乙是否被認定為第一次移轉，將影響是否適用土地增值稅減徵，其情形

應分述如下：

1. 甲乙贈與時，「有」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因有申請不課徵，該次租稅遞延，故非屬重劃

後第一次移轉之情形。因此，當乙再將土地出售於丙，仍得適用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四

十。此時，原地價為甲當初取得之申報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2. 甲乙贈與時，「未」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因未

申請不課徵，該次贈與移轉即屬重劃後第一次移轉

之情形，甲的土地增值稅得予減徵百分之四十。惟

當乙再將土地出售於丙，即無土地增值稅之減徵。

此時，原地價為乙取得時之申報移轉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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